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98年度員工英語文比賽初賽－

實施計畫
一、目的：

為提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所屬公教人員英語能力，並以趣味化、生活化的活動主題，激勵本局同仁學習英語興趣，特舉辦英語文比賽。

二、參加對象：

本局所屬各機構學校現任教職員工；另曾參加市府97年決賽各項比賽並獲前3名優勝者，不得再參加相同比賽項目（惟可參加其他不同比賽項目）。
三、決賽參賽者選拔方式及比賽項目：
計有「演說比賽」、「說故事比賽」、「拼字比賽」、「作文比賽」4項，自由報名並於比賽當日選拔優勝者參加市府決賽。

四、比賽日期：
    
訂於98年5月13日上午假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辦理（作文比賽提前於98年5月6日下午假市政大樓東北區6樓606會議室辦理）。
五、評審：
(1) 評審委員:聘請專家學者或外籍老師擔任，每組評審委員3名，各評審委員可重複擔任不同組別之評審。

(2) 評審費標準比照學者、專家出席專案諮詢會議出席費，以每人每場次2,000元支應。

六、比賽規則及評分標準：詳如附件。
七、獎勵： 
(1) 「演說比賽」：

各頒發獎狀乙幀，第1名頒發價值5,000元禮品、第2名頒發價值4,000元禮品、第3名頒發價值3,000元禮品。


如參賽者超過10人，則擇優選拔第4名及第5名，各頒發獎狀乙幀並敘嘉獎1次；本比賽前2名將獲推薦代表參加複賽。
(2) 「說故事比賽」及「作文比賽」2項：

各頒發獎狀乙幀，第1名頒發價值3,000元禮品、第2名頒發價值2,000元禮品、第3名頒發價值1,000元禮品。



如參賽者超過10人，則擇優選拔第4名及第5名，各頒發獎狀乙幀並敘嘉獎1次；本比賽前2名將獲推薦代表參加複賽。
(3) 「拼字比賽」：
各頒發獎狀乙幀，第1名頒發價值6,000元禮品、第2名頒發價值4,500元禮品、第3名頒發價值3,000元禮品。


如參賽者超過10隊，則擇優選拔第4名及第5名，各頒發獎狀乙幀並敘嘉獎1次；本比賽前2名將獲推薦代表參加複賽。

八、各組獲獎人員除頒發前項獎項外，各機構學校得列為陞遷考核及選送國外進修、研究、實習、考察之參考。
九、為鼓勵同仁積極參與觀摩，擴大學習效果，凡參加本年度員工英語文比賽初賽或決賽之參賽者均核予公假及公付派代鐘點費，参賽或觀摩者，均得核予終身學習認證時數3小時，惟每人僅得核予1次為限（即1人不得核予超過3小時之終身學習認證時數）。

十、本項活動所需經費於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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